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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香港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源於對原有港督制

度的繼承和改造。1 在香港原有政制的實際運作中，

英國國務大臣任免港督，港督領導行政立法兩局，立

法局無權彈劾港督，三者之間實際存在着一種微妙的

制衡關係，任何兩方面的同意通常將取代第三方的意

見。港督的主張如獲得兩局非官守議員的支持，就會

為國務大臣所接受；相反，港督如不顧兩局的反對而

堅持己見，就會逐漸失去國務大臣的信任，從而影響

其以後的政治生涯。2 現行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之下，

中央政府任免行政長官，行政長官領導行政機關，立

法會監督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立法會有權彈劾行政

長官但無權免除其職務。與原有的體制相比，香港最

高長官的地位及其與立法機關的關係發生了較大變

化，但中央、行政長官與立法會三者之間那種微妙的

制衡關係，似乎沒有改變：行政長官與行政、立法機

關達成共識的意見，往往能夠為中央所接受；中央在

免除行政長官職務的時候，除了要考慮香港選民的意

見，還要與立法會達成共識。因此，中央行使免職權

不僅要滿足一定條件、遵守一定程序，還要受到香港

方面的一定限制。 

 

 

二、中央行使免職權的條件 
 

從《香港基本法》的內容來看，中央免除行政長

官職務主要有三種情形：其一，行政長官具有第 52

條規定的辭職條件之一 3，中央批准行政長官辭職而

免除其職務 4；其二，行政長官具有第 52 條規定的辭

職條件之一而未辭職，並不符合第 73 條第 9 項規定

情形，立法會不能啟動彈劾程序，但中央認為行政長

官已經不適合擔任該職務，有權決定予以免職。第 52

條只規定了行政長官辭職的條件，而且除了該法第 73

條第 9項規定的中央有權根據立法會的彈劾案決定是

否免除行政長官的情形之外，《香港基本法》並沒有

明確規定中央在其他應辭職而未辭職的情形下有權

免除行政長官職務。但任命權中本身即隱含了免職

權，第 73 條也已經規定了行政長官應辭職而未辭職

的兩種情形，中央擁有免職權力，而且《香港基本法》

沒有做出相反的規定。因此，從整體解釋的角度看，

在行政長官具有第 52 條規定的事由之一而未辭職的

情況下，中央擁有最終決定是否免除其職務的權力。

其三，行政長官具有第 73 條第 9 項規定的事由，即

其行為構成“嚴重違法或瀆職”，立法會成功通過對

行政長官的彈劾案，中央有權決定是否免除其職務。 

可見，中央行使對行政長官免職權的法定條件是

《香港基本法》第 52 條和第 73 條第 9 項規定的事由，

包括：第一，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

依法應辭職而未辭職；第二，因兩次拒絕簽署立法會

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

員 2/3 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

署，依法應辭職而未辭職；第三，因立法會拒絕通過

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

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行政長官依法應辭

職而未辭職；第四，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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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應辭職而不辭職，且立法會成功通過彈劾案。 

這裏有一個疑問：《香港基本法》第 52 條第 1 項

規定的“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其

他原因指的是甚麼原因？與第 73 條規定的“嚴重違

法或瀆職行為”是甚麼關係？有學者認為，“其他原

因”就是指的“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5 筆者認為

這是一種誤解。原因在於，該學者沒有區分立法會彈

劾與中央免職權，或者沒有注意辭職與彈劾的區別。

中央免職或行政長官辭職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或

缺乏施政能力，比如與立法會的權力衝突難以協調，

或個人身體無法繼續履職，或者像西方國家所規定的

行為不檢，不適合繼續享受尊榮，等等；而立法會彈

劾的原因是個人行為構成違法犯罪，彈劾帶有一定的

司法性質，強調有法律依據和充分證據。再者，如果

“其他原因”只是指“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則無

法與“無力履行職務”相符合。果如此，《香港基本

法》第 52 條第 1 項即應表述為：“因疾病無力履行職

務；或因嚴重違法或瀆職，不適於繼續履行職務”。

因此，所謂“其他原因”是除《香港基本法》已經列

明的事由之外，導致行政長官“無力履行職務”的其

他事由。這些事由具體包括哪些，解釋權在全國人大

常委會。中央人民政府在行使免職權的過程中，或香

港特區終審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涉及到該條款，

應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三、中央行使免職權的程序 

 

中央行使對行政長官的免職權應當遵循甚麼樣

的程序、步驟？在行使權力過程中，是否應當有其他

主體參與、參與的範圍和程度怎樣？等等。這些問題

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73 條第 9 項行使

中央免職權的程序。第 73 條第 9 項規定：“如立法會

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

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

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

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

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

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香港

2008 年《防止賄賂條例》增補條款第 31AA條增加規

定：“(1)儘管第 30 條另有規定，凡專員有理由懷疑行

政長官可能犯了本條例所訂罪行，專員可將該事宜提

交律政司司長，讓律政司司長考慮是否行使他在第(2)

款下的權力。(2)儘管第 30 條另有規定，凡律政司司

長因根據第(1)款作出的提交而有理由懷疑行政長官

可能犯了本條例所訂罪行，他可將該事宜提交立法會

議員，讓他們考慮是否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九)項採取任何行動”。據此，行政長官的行為構成嚴

重違法或瀆職罪行的情況下，中央行使免職權的程序

是：立法會全體議員的 1/4 聯合動議，或者律政司司

長向立法會提交動議；後立法會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

調查；後立法會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

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後，

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指控，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立法

會以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

人民政府決定；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是否免除行政長官

職務。由此可見，在這種情形下，中央行使免職權受

到了香港特區方面的拘束，即必須在香港相關政府機

構的參與下，完成了香港特區階段的程序之後，才能

進入到中央決定的階段。中央階段的具體程序怎樣？

中央可否否決香港立法會的彈劾案，決定不免去行政

長官的職務呢？從邏輯上來說，中央政府是可以作出

不同意立法會彈劾行政長官的決定的。但王振民認

為：“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像中央人民政府會不同

意罷免行政長官”。 6 一般情況下，他的判斷和意見

是沒問題的，在香港各界已經對行政長官的去留達成

共識的情況下，中央堅持否決彈劾案的可能性會很

小。但也不排除在特定情況下，立法會一些議員基於

不良目的並通過不當手段使彈劾案獲得通過，如果不

否決將不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香港的穩定繁榮，中央

也可能做出不免職的決定。 

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如果行政長官具有“嚴重

違法或瀆職”行為，立法會沒有啟動彈劾，或者彈劾

案沒有獲得通過，中央人民政府能否主動免除行政長

官職務？王振民持否定態度，他認為，“中央任命特

別行政長官，必須首先在特別行政區完成有關民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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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續，然後才可以提交中央任命，因此，對於特

別行政區主要官員的罷免，也應該首先在特別行政區

完成《基本法》的有關法律手續，然後在提交中央決

定罷免”，“罷免是‘實質性’的，但是，‘實質性’

是指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提交的任命或彈劾、免職名單

有否決權，並不是說中央政府可以不等特別行政區在

本地完成法定的任命、免職程序，自行徑直任命或罷

免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2001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通過了《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其中規

定中央人民政府有權罷免行政長官的職務，也應該是

這個意思。”7 但宋小莊則持肯定態度，他認為：“鑒

於罷免權是伴隨任命權而來的實質性權力，即使立法

會沒有彈劾，……中央政府還是可以直接罷免行政長

官的。”8 之所以出現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其原

因仍在於沒有注意到彈劾制度與罷免(免職)制度的區

別。從彈劾角度看，因為行政長官個人行為“嚴重違

法或瀆職”屬於司法管轄問題，理應進行刑事檢控和

審判，但基於行政長官的尊榮，法律做特殊安排，由

立法會啟動“準司法性”的彈劾程序，待免除行政長

官職務後，再對其犯罪行為進行檢控。這主要屬於香

港自治範圍內立法機關對行政長官監督的問題，也是

《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對立法會“負責”的

體現，中央一般不干預，只待彈劾案通過之後，立法

會報請中央批准，中央才決定是否免除行政長官職

務，體現中央對地方的管治與監督。從中央免職權角

度看，免職權與任命權相伴而生，中央任命行政長官

之後，發現不符合資格、不稱職，可以隨時免職，這

符合法理。而且免職權的行使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

監督，是中央基於主權者身份對地方高級領導的一種

監督，當發現行政長官的任職不符合主權利益，即不

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香港繁榮穩定時，有權主動免除

其職務，而不必假人之手。宋小莊所言“主權者應當

具備治國必備的這一權力”9，就是這個意思。因此，

王振民和宋小莊的觀點都各有道理，但又都不夠全

面。筆者認為，在《香港基本法》第 73 條第 9 項規

定的情形下，中央一般不宜主動免除行政長官職務；

但如果行政長官的嚴重犯罪行為導致其繼續履行職

務將不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香港穩定繁榮，損害國家

的主權、安全和利益，而立法會沒有啟動彈劾或彈劾

案沒有獲得通過，中央應有權酌情行使免職權，免除

行政長官職務。此種情況下行使免職權，適用第 73

條第 9 項不太適當，中央可根據第 52 條第 1 項，按

“其他原因”對待，依法免除行政長官職務。 

第二，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52 條行使中央免

職權的程序。第 52 條沒有規定中央行使免職權的程

序，《香港基本法》其他條款亦未明示。從法理和實

際考慮，也無法適用第 73 條第 9 項規定的程序。這

種情況下需要考慮幾個重要問題：其一，中央是否可

以不經香港地方程序而直接免除行政長官職務？如

前所述，從法理上講，中央政府有權主動免除其任命

的官員，但香港是一個特殊的高度自治地方，即便涉

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方面，在確保中央的直接主導權和

決策權前提下，也要體現香港特區的參與權和建議

權。10 不求得香港方面的共識，中央行使權力勢必會

受到阻礙。其二，若允許香港方面參與及建議，有誰

來參與，以甚麼方式參與？第 52 條規定了三種情形，

其中有兩條是涉及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即因兩

次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

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

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或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

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

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此二種情形下，立法與行政

長官的關係高度緊張，如果再有立法會參與並提供建

議免除行政長官職務，勢必會加劇立法與行政長官之

間的緊張關係，不利於香港政局穩定。法院的角色只

適合於居中而裁，不宜捲入政治，也不適合參與到中

央免除行政長官職務的過程中來。如此，由誰來參與

便成為一個難題。需要拓展視野，從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做法中獲得啟發。 

 

 
四、其他國家或地區免職權或罷免權 

行使的經驗 
 

(一) 美國的經驗與啟示 
美國在建國之初就遇到了政府高級官員的任免

問題。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 77 篇就提到

了總統的免職權問題，但只是一筆帶過，沒有進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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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分析。他寫道：“總統在任命官員中取得參議院

合作的優點之一是有助於政府的穩定。取得該院同意

不僅限於任命，而且包括撤換。因此，總統的更換將

不致如總統單獨行使任命權時勢將造成政府官員的

大量變動。”11 可見，漢密爾頓主張總統行使政府官

員的免職權，但應取得參議院的同意。《美國憲法》

部分體現了聯邦黨人的主張，為國會和總統的人事控

制權提供了制衡機制──憲法第二章把任命高級官

員的權力置於總統，並要求任命得到參議院的同意。

但憲法卻沒有明確把免職權授予任何機構，因而從制

憲會議到今天，在歷史上引起了反覆爭論。12  

實際上，免職權的行使問題是由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通過判例解決的，但在歷史上，最高法院的態度也

一直在變化，法官們圍繞總統免職權的行使是否要由

參議院參與反覆爭論。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判例是邁爾

斯訴合眾國案(Myers v. United States, 1926 年)和漢弗

萊執行人訴合眾國案(Humphrey’ 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在邁爾斯訴合眾國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總統的免職行為和任命行為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在總

統任命高級官員時，可以假定參議院對於被提名人是

否勝任具有和總統同樣的判斷能力。而一旦這些行政

官員被任命並投入工作之後，其工作能力和品質的缺

陷以及是否忠實的執行法律，只有總統和總統所信賴

的下屬最為清楚。參議院不可能像總統那樣具備判斷

能力，因此，應該由總統決定官員的免職，即認為總

統必須擁有無限制的免除隸屬於他的高級官員的權

力。這是在解釋憲法時必須考慮到的，否則總統就無

法正常地履行憲法賦予他的監督法律忠實執行的義

務。13 在 1935 年的漢弗萊執行人訴合眾國案中，則

認為總統免職的這名官員屬於“準立法”或“準司

法”權的範圍，按照權力分立的原則，總統就不能享

有“無限的免職權”，必須取得參議會同意。14 

由上可知，在美國，總統有權免除政府高級官員

的職務，但要考慮官員所行使權力的性質，如果屬於

行政權，則總統得享有“無限免職權”，不受參議院

約束；如果帶有立法權或司法權性質，屬於“準立法

權”或“準司法權”，總統免除官員職務，必須徵得

參議院的同意。這種制約安排的要義在於維持立法、

行政與司法三權之間的平衡。 

美國區分被免職官員行使的職權的性質而做出

不同制度安排，是一種頗有價值的經驗。香港行政長

官具有多重身份，其職權也具有多重性質。有學者認

為行政長官具有行政官員、特區首長、特區代表三重

身份，並敏銳的注意到了行政長官的不同身份對行政

長官彈劾與免職的重要影響。 15 根據美國的經驗分

析，若行政長官被視為直屬中央的地方行政機關負責

人，其職權主要為行政權性質，中央政府作為最高行

政機關，對行政長官的免職應享有“無限免職權”；

當行政長官被視為特別行政區的代表，由於特別行政

區擁有高度自治權，中央政府作為主權者對行政長官

有最終免職權，但應當允許自治地方人民或民意機關

參與其中並能夠提供意見或建議。行政長官的三重身

份是重疊在一起並且虛實兼有的，很難截然分開。16 

因此，只能在具體制度中，根據行政長官的身份傾向，

設定具體規則。 

 
(二) 台灣地區罷免總統的制度經驗及啟示 
台灣地區的罷免程序和彈劾程序是明確區分的，

罷免是政治問責、民意檢驗，彈劾是權力制約、法律

問責。因此，儘管兩者都可能引起總統免職，但理論

基礎、權力性質、發動事由、提案門檻、裁決主體、

對“副總統”的處置、去職效果等方面均有着重大的

區別。 

首先，罷免程序。台灣地區對“總統”的罷免，

是基於人民主權的理論，對“總統”政治責任的追究，

所以“總統”不必有具體違法的事由，即可對其提出

罷免案。為此，“憲法”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均未規定提起罷免案的原因，而只規定了提起罷免案

的機關與程序。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9 項

規定，“總統”、“副總統”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

委員”1/4 提議，全體“立法委員”2/3 同意後提出，

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的投票，

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總統”、“副

總統”罷免案，經全體“立法委員”1/4 提議，全體

“立法委員”2/3 同意提出後，“立法院”應作出罷免

案成立的宣告。罷免案通過後，被罷免人應公告之日

起，解除職務；並且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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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不得再為“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17 

其次，彈劾程序。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

第 10 項規定，“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

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

劾人應即解職”。“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規定“，立

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

體“立法委員”1/2 以上提議，全體“立法委員”2/3

以上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這表明，過

去係由“監察院”行使“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權，

如今改由作為民意代表機關的“立法院”行使此項職

權，只是“立法院”通過此項彈劾案，仍須向“司法

院”大法官提出，以判決是否成立及解職“總統”。

彈劾的事由應限於“違反憲法”與“未盡忠職守”兩

項。如果“總統”行為與“憲法”無關，或與其職務

無關，例如職務外發生緋聞事件，則不應提出彈劾案，

而係屬罷免的問題。18 

綜上，台灣地區免除“總統”職務的經驗有幾點

啟發：其一，區分政治問責和法律問責並分別適用免

職程序。其二，政治問責程序要有公民行使罷免權的

制度安排；法律問責程序要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作

用。其三，免職程序的啟動和運行要發揮民意機關的

作用。根據台灣地區的經驗，《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是有缺陷的：彈劾與免職(罷免)沒有做明確的區分；

政治問責與法律問責在程序、事由、實施後果等各方

面的區別，也沒有體現在《香港基本法》之中；公民

罷免權利也沒有納入到制度框架中。這些都可能給

《香港基本法》的實施帶來困難。 

 

(三) 經驗借鑒及建議 
比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做法，香港現有制度的主

要問題在於：沒有明確規定中央免除行政長官職務的

權力和具體程序；沒有明確區分政治問責與法律問責

並做不同的制度安排；沒有將香港居民罷免權的內容

納入到中央免職權的程序中；沒有處理好行政長官不

同身份之間的關係，並基於行政長官的不同身規定不

同的免職程序；等等。這些問題可能無法在短時間之

內完全解決，需要分階段、逐步修改完善。在“雙普

選”實現前後，最需要解決的有三個問題：一是明確

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免職權，設定相關程序。香港社會

對中央免除行政長官職務的權力還存在相當程度的

質疑，尤其是反對派，打着“民主問責”、爭取“人

民罷免權”的旗號，迷惑了不少民眾。因此，有必要

通過人大釋法或修改《香港基本法》，明確中央對行

政長官的免職權，並對免職事由、程序、後果等做補

充規定。二是將中央免職權和香港立法會的彈劾權區

別開來。香港立法會反對派議員頻繁動用彈劾程序，

不僅試圖打擊行政長官的威望削消弱行政長官對中

央的忠誠度，也試圖借此掌握免除行政長官的實質權

力，侵蝕中央的免職權。為此，有必要通過人大釋法，

將香港立法會的彈劾權做限縮解釋，只作為中央免職

權的前期程序，但並非必經程序。三是香港居民對行

政長官的罷免權，以一定的方式，納入到中央免職權

的程序中。這將是最需要處理但卻是最麻煩的問題。

“普選”後，行政長官由香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那

些崇尚西方理論並將西方理論作為武器攻擊中央和

香港政府的反對派，必將祭出“公民罷免權”旗幟，

“為民請命”，鼓動民眾抗議。從法理上講，公民既

然有權選舉行政長官，就很難完全否定公民的罷免

權。免除行政長官職務既然是對政治責任的追究，交

由全體香港居民表決也合乎民主法理。當然，由於香

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區域，香港選民的選舉權和罷

免權的行使方式，必然與主權國家有所不同。故此，

《香港基本法》應當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在保障中

央免職權的前提下，適當安排公民參與行政長官的免

職過程。 

已經有學者關注到了這些問題，並建議：在《香

港基本法》中增設罷免條款：“行政長官的罷免案，

須經全體立法會議員 1/3 提議，全體立法會議員 2/3

同意後提出，並經香港特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的投

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即為通過”。“罷免案經

由香港居民通過後，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罷免

案經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後，被罷免人應於公告之日

起，解除行政長官職務；並且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

日起的 5 年內，不得再提名為行政長官的候選人。”

為了防止罷免權的濫用，基本法在賦予罷免主體罷免

權的同時，也可對罷免案的提出進行限制，主要內容

可設計為：“對就職未滿 1 年的行政長官，不得提起

罷免案；罷免案如經否決，對於同一行政長官，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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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人不得再為此對其提出罷免案”。換言之，對於行

政長官的罷免案，在其任期內只有一次。19 實際上這

是以台灣地區彈劾“總統”的制度為參照，結合中央

的免職權而提出的建議，似乎面面俱到，但細細探究，

卻有不少問題。首先，該建議將香港立法會的彈劾權、

香港居民的罷免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免職權嫁接在

一起，卻沒有注意三者之間的重大區別。以啟動程序

的事由為例，彈劾要求構成犯罪，即“嚴重違法或瀆

職”；中央免職的理由是符合辭職情形而不辭職或彈

劾案在立法會通過；公民罷免的理由則比較寬泛，只

要香港市民認為行政長官不合格就可以提出罷免要

求。但該建議沒有提及免職事由，似乎彈劾、罷免和

中央免職可以基於同樣的事由，這注定是行不通的。

其次，如果依此程序，在立法會絕對多數通過、公民

投票同意罷免的情況下，中央政府能否決定不予免

職？理論上可以，實際上極難。因此，這種程序可能

在實際上架空中央免職權，或者使其虛化。 

 

 
五、修改基本法相關條文建議 

 

這就涉及基本法兩個條文的修改，即：第一，對

於《香港基本法》第 73 條第 9 項規定的免職程序，

增加規定：香港選民聯名向立法會提出罷免議案，由

立法會決定是否啟動彈劾程序；增加規定：如立法會

沒有提出彈劾案或彈劾案未在立法會通過，中央人民

政府認為必須免除行政長官職務，可依據《香港基本

法》第 52 條第 1 項的規定，決定免除行政長官職務。

第二，對於《香港基本法》第 52 條，增加規定：行

政長官應當辭職而未辭職的，中央人民政府有權決定

免除行政長官職務；增加規定：香港選民可依據本條，

聯名向立法會提交罷免案，由立法會報請中央人民政

府決定。修改後的條文表述為： 

第 52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有下列情

況之一者必須辭職： 

(一) 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 

(二) 因兩次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

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 

(三) 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

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

議的原案。 

行政長官符合前款規定條件之一，向中央人民政

府辭職的，由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免除其行政長官職務

的決定；行政長官符合前款規定條件之一，未向中央

人民政府辭職的，中央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免除其行政

長官職務。 

香港一定數量的合格選民聯名，依本條之規定向

立法會提交罷免行政長官議案的，由立法會決定報請

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香港選民聯名提交罷免案的辦法，由香港立法會

具體規定。 

第 73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九) 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

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

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

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

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

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

府決定。 

香港合格選民聯名，認為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

瀆職行為而不辭職，向立法會提交彈劾行政長官議案

的，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

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

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

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

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立法會議員未提出動議，香港合格選民未提出罷

免案，或上述指控未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中央人民政府認為行政長官不適合繼續履行

職務的，可以根據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

定，決定免除行政長官職務。 

香港選民聯名提交罷免案的辦法，由香港立法會

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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